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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5）

(I)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II)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退任及董事委員會之成員變動；及

(III)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幣0.038元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所有決議案均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通
過。

董事會宣佈付于武先生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退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而沒有於
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同時不再擔任提名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成員，退任由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生效。付于武先生向董事會表示其已年屆71歲將於
退休後追求個人生活發展。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汪洋先生已被選為提名委員會主
席，由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生效。

董事會欣然宣佈，聯合將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以平郵方式向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有權收取股息之股東寄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幣0.038元，
郵誤風險概由股東承擔。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之本公司通函（「通函」）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具有相
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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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六年五月
二十七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之所有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指定的方式透過投
票表決方式批准。本公司之香�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聯合」）獲
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之點票監察員。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有8,802,236,540股已發行股份，為賦予股份持有人權
力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投票表決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之股份總數。並無股份持有
人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其對決議案的表決贊成權，亦並無股份僅
賦予其持有人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僅可投票表決反對決議案之權力。

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董事會報告書、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核數
師報告書。

5,898,706,950
99.9999%

454
0.0001%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末期股息。

5,878,316,959
99.6380%

21,355,445
0.3620%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 重選洪少倫先生為執行董事。 5,843,101,997
99.0547%

55,761,407
0.9453%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重選劉金良先生為執行董事。 5,843,102,006
99.0547%

55,761,398
0.9453%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重選Carl Peter Edmund Moriz Forster先生為非
執行董事。

5,768,551,997
97.7775%

131,120,407
2.2225%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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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6. 重選楊守雄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5,870,737,233
99.5095%

28,935,171
0.4905%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7.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董事之酬金。 5,884,753,393
99.7568%

14,344,011
0.2432%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8. 續聘致同（香�）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之核數師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5,894,580,339
99.9137%

5,092,065
0.0863%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9.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5,898,871,950
99.9864%

800,454
0.0136%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10.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以其他方式
處理本公司股份。

4,147,166,424
70.2949%

1,752,505,980
29.7051%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11. 擴大配發及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授權。 4,225,938,730
71.6301%

1,673,733,674
28.3699%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II) 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退任及董事委員會之成員變動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付于武先生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退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職
務而沒有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同時不再擔任提名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
及薪酬委員會成員，退任由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生效。付于武先生向董事會表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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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年屆71歲將於退休後追求個人生活發展。付于武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
歧，亦概無任何有關其退任之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汪洋先生已被選為提名委員會主席，由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
七日�生效。

(III)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幣0.038元

董事會欣然宣佈，聯合將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以平郵方式向二零一六年六月十
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有權收取股息之股東寄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幣0.038
元，郵誤風險概由股東承擔。

承董事會命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頌仁

香�，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主席）、楊健先生（副主席）、桂生悅先生
（行政總裁）、安聰慧先生、洪少倫先生、劉金良先生及魏梅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Carl Peter Edmund Moriz Forster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卓然先生、楊守雄先
生、安慶衡先生及汪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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